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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〔2023〕15 号

关于 2023 年度校园地贷款毕业生办理升学

展期手续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

行 关于印发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教资助〔2013〕14 号）的规定，2023 年度高校国家助学

贷款毕业生升学展期工作目前已进入信息系统录入上报阶段，为

确保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展期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上报要求。

1、借款毕业学生在 9 月 22 日前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

在 线 服 务 系 统 （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助 学 贷 款 信 息 网

http://www.csls.cdb.com.cn,在左上角点击“学生在线服务系

统（高校）”）填写展期办理申请，然后将学生个人展期申请表到

原学校和新录取学校盖章（2 份），并同时将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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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复印件交到原学校所在学院。

2、学生所在学院持《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展期学生汇总

名单》（1 份，副书记签字并加盖公章）及学生个人展期申请表

（2 份原件）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到学校资助中

心统一办理有关手续。

二、报送时间。各学院于 9 月 26 日前将纸质材料报送至资

助中心（个人申请表材料与汇总名单排序要一致），电子版的《高

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展期学生汇总名单》及学生个人展期申请表

发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邮箱 xsczzzx2011@163.com。

三、展期时间。2015 年以前签订的合同,仍按学制年限进行

展期，即本科阶段、专科阶段的贷款在研究生或专升本毕业后两

年开始还款。

2015 年之后（包含 2015 年）签订合同的借款毕业学生，在

系统内只需修改贴息截止日期，贷款到期日期不应变动。

请各学院务必按上述时间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2023 年 9 月 11 日

附件：1.国家开发银行高校助学贷款展期申请表

2.高校助学贷款展期学生信息统计表


